
附件1

—1 一

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优秀高等教育

研究成果奖评选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奖励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，

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开展高等教育理论与 实践研究

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助力我省高等教育研究向 更高水平、

更高质量发展，设立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优秀高等教 育研究成果奖，

并制定本奖评选办法。

第二条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是指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 人才

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究，且已在公开出版物上发 表、在正

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论文、学术著作，以及在一定 层级和范围

得到认可和采用的研究报告等。

第三条参评成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规范，具 有较

高的学术水平、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，具有较强的原创性或 创新性，

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

第四条 本奖评选坚持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 持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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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申报条件

第五条申报成果必须是申报人为主体完成的成果。个人独 立完

成的成果限报 1 项，与他人合作完成的成果可增报 1 项（须 由第一

作者或前三名作者联合申报）。

第六条 参评成果形式分为著作类、论文类和研究报告类。 著

作类包括高等教育学术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工具书、古籍整理 等，

但不包括教材；论文类包括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的高等 教育学

术论文；研究报告类包括得到县（市、区）以上党委、政 府负责人

及其职能部门的批示认可和釆用的高等教育调研报告、咨询报告等。

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报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 果奖：

（一） 已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、省部级以上研究成果奖励

的成果；

（二） 违反学术规范或者著作权存在争议的成果；

（三） 电子出版物；

（四） 论文集、教材、教辅材料、文艺作品、新闻报道、年

鉴、大事记；

（五） 未解密的涉密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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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申报组织

第八条本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颁发

获奖证书并给予资金鼓励。

第九条 省内高校、有关研究机构、本会分支机构等单位和

个人均可申报。实行限额申报，由各相关单位根据申报名额进行

初评后按所分配名额上报，鼓励跨学科研究成果申报。

第四章等级标准

第十条 本奖常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

第十一条本奖一等奖，不超过参评成果的 10%。在理论和

实践上有创新，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，在国内或省内有

较大的影响或者对实际工作有重大作用，得到学术界和高等教育

工作者高度评价。

第十二条本奖二等奖，不超过参评成果的 15%。在思想观

点上有新意，或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新的结论；对单位或区域

相关工作有一定的影响，对实际工作有较强的指导作用。

第十三条本奖三等奖，不超过参评成果的 25%。在已有研

究基础上形成新的见解，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参考

和借鉴作用，对实际工作具有一定的影响。

第五章评审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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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参评实行集体或个人申报，所在单位按限额进行

初评后推荐。所在单位对推荐的成果要给予审查意见。

第十五条 学会根据各单位申报推荐，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

评审并形成一、二、三等奖建议名单，经学会优秀高等教育研究

成果奖评选领导小组核准后予以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确认评奖

等次；公示有异议的，组织核实情况后做相应处理。

第六章附则

第十六条 对通过伪造材料、弄虚作假、剽窃他人成果等违

法违纪违规手段而申报、骗取奖励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评审资格;

在公示期内查实的取消其获奖资格；在获奖后查实的收回其获奖

证书和奖金。

第十七条本办法解释权属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优秀髙等 教

育研究成果奖评选领导小组。

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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